
表谁 ?第二
,

厂长对国家负责
,

实际上是代

表法人向国家负责
,

是以法人代表的身份 向

国家负责
。

显然
,

厂长要对国家负责
,

不能

成为厂长是 rfil 家 代表的理山
。

四
、

谁来担当国家代表

厂
.

长不代表国家
,

该山谁来 代表闪家 ?

现 在理论界有儿种设想
:

第一
,

向企业派驻

公方代表
,

公方代 人代表 ! !纽家付企业实行监

督 , 第二
.

建立盖书会制度
,

策 Jrf 会代表行使

所有权
,

重大决策山遗事会制定
.

厂
`

长只是执

行者
,

山 于国家股份最大
,

! l̀ !家必须当策事

长
,
第 二

.

1毖立全闪资产部专 门行使闪家所

有权
。

我们 汰为
,

这些 设想虽然各有所 长
,

但并非 十分理想
。

建 众节 书会制度
,

理沦上

可以
,

但与现 实差岁
;

太人一 II,J 很难实行
。

设

立全国资产部
,

专竹所 有权
,

既邓: 弓奋好又 易

造成机构重迭
,

也不现实
。

派公方代表
,

也

有 怎样派的问题
。

从 目前的情况看
,

建 众健全企业
_

L竹机

关对 企业的监 察制度是必要的
,

也是可行的
,

由主管机关代表国家监仃企业
,

既便 1
飞

}! J家

利益的维护
,

又便 J
二

正确发挥 {日家 Lt] 关节理

经济的职能
。

为此
,

我们建 议
:

第
` ,

山法

律明确规定主管机关派员代表闪家
,

对 企业

行使监察权
,

企业有义务接受 !目家代表的监

督
。

第二
,

明确规定
,

监察人监察不力
,

同

流合污
,

损害国家利益
,

应负法律或任
; 监

察人 i监用监察权
,

损害企业利益
,

1三竹机 关

及监察人应向企业承担责任
。

最后
,

还应明确
一

点
,

我们
_

1二张全民所

有制企业的厂长 只代表囚家
,

是括于 }日家所

有权 与企业经营管理权适当分离的前捉出发

的
。

事实 上
,

全民所有制 企业的经背竹理方

式并不排除国家 汽接经营管理的方式
,

1{J家

实际 上仍然要直接经营芒理
一些关系 I {Jf 计民

生的大型丹 卜企业
,

如军
一

仁
、

铁路等等
。

因

此
,

那些直接山国家经营的 企业的 )
`

长 ( 经

理 ) ,

在与国家的关系上
,

应该仍然只脸 } {It 家

的代表
。

对不可抗力事件需要进行鉴定的说法不正确

乌弓弓弓nnI者信nnt读来

uu uu uu 护

少乞乞￡气

编辑同志
:

贵刊一九八 l 年 书三期刊登王希仁
“ 论鉴定

》 一文
,

认为
“ 不 可抗力的认定

” “

需 要 运

用科技手段迸行鉴定
,

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
” ,

是不正确的
。

按照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规定
,

“ 不可抗力事件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 预见
、

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

事件
” 。

常见的不 可抗力事件有两类
,

其一是 山自然界的原因造成的不可抗力事件
,

例 如 地

震
、

水灾
、

早灾
、

海啸等
;
其 二是 山社会原因造成的不可抗力事件

,

例如战争状态
、

封锁禁

禁运等
。

无 论属 于哪一类不可抗力事件
,

均不可能运用科学技术 手 段 对 之 迸 行 鉴 别
、

分

析
、

化验和测定
。

不 可抗力事件在合 !
,

d法上的效力
,

在于免除合同义务人迟延履行或不胜行

的责任
,

但义务人须履行通知义务和举证义务
。

按照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规定
, “

当准人
·

方

因不可抗力事件不能履行合同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的
,

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
,

以减轻
, .

功色给

另 一方造成的损失
,

并应在合理期间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
” 。

因此
.

王文认为需要 对

不可杭力事件迸 行鉴定
,

一是不可能
,

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
。

(敬 言 )


